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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标的资产评估增值较大的风险

截至评估基准日2017年9月30日，本次交易标的评估值为39,469.00万元，较其

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母公司报表口径）13,208.84万元增值26,260.16万元，评估

增值率为198.81%。 本次标的资产的评估值较净资产的账面价值增值较高，主要原

因是基于久凌制药较强的盈利能力和所处行业未来良好的发展前景。

在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评估增值水平较大的风险。

（五）业绩承诺无法实现的风险

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承诺： 久凌制药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2017年不低于3,020万元、2018年不低于3,200万元、2019年不低于3,

790万元、2020年不低于4,350万元。

上述业绩承诺系标的公司管理层基于对所属行业的理解、 自身的业务经营状

况以及核心竞争优势作出的综合判断，若标的公司的业绩承诺无法实现，业绩承诺

方将向上市公司进行业绩补偿。 然而， 标的公司未来在实际经营中会面临诸多风

险，该承诺业绩最终能否达成存在不确定性。 因此，本次交易存在标的公司承诺业

绩无法实现的风险。

（六）业绩补偿实施的风险

上市公司已与各交易对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业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协议中约定了触发补偿的情

形、计算补偿股份数量及补偿现金金额的公式、业绩补偿承诺中股份回购的具体方

法等，但如果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内经营无法达到预期，且交易对方以其在本次交

易中获得股份或自有资金不足以履行相关补偿义务时， 则存在业绩补偿承诺可能

无法执行和实施的风险。

（七）本次交易后的收购整合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久凌制药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市公司与久凌制

药需要在业务体系、组织结构、管理制度、企业文化、渠道建设、技术融合等方面进

行整合，双方在业务发展过程中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将充分利用双方的优势与

资源，充分发挥协同效应以实现共同发展。 但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能否对标

的公司实施有效整合，以及本次交易能否充分发挥协同效应，均存在不确定性，进

而可能影响本次收购的最终效果，提请投资者注意收购整合风险。

（八）商誉减值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在上市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将因本次交易形成商誉。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商誉不作摊销处理，但需要在未来各会计年度期末进行减

值测试。 如果标的公司未来经营中不能较好地实现预期收益，则存在商誉减值的风

险，从而对上市公司当期损益造成不利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利用自

身和标的公司在管理、技术、经营等方面的互补性进行资源整合，力争通过发挥协

同效应，保持并提高标的公司的竞争力，从而尽可能降低商誉减值风险。

（九）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股权分散的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股权较为分散，在不考虑配套融资的情况下，上

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广新集团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或将降至

13.76%。 上市公司为了避免出现因控制权不稳定而导致的经营风险，已要求本次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出具《关于无参与或控制上市公司实际经

营管理的计划的承诺函》。上市公司在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过程中亦将要求募集配

套资金认购方出具相同内容的承诺。

尽管如此， 仍不排除第三方通过二级市场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恶意收购等方

式与现有股东争夺公司控制权的情形。 若新老股东之间出现意见不合或其他争议，

将可能导致公司因控制权不稳定而出现治理结构失效、 管理层对公司无法实施有

效管理等经营风险。

（十）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风险

截至2017年12月31日， 上市公司合并口径经审计的未分配利润为-66,523.53

万元，未弥补亏损金额较大。 本次交易完成后，预计上市公司合并报表口径未分配

利润仍为负数，上市公司存在短期内无法现金分红的风险。 尽管久凌制药目前具有

良好的盈利能力， 但仍可能存在重组后其经营业绩在一定时间内无法弥补上市公

司以前年度亏损，重组后上市公司在一定时间内无法分红或分红比例较低的风险。

二、久凌制药的经营风险

（一）市场竞争风险

医药CMO业务是久凌制药的核心业务，该行业的国际化分工合作特征十分明

显。 凭借着人工成本、原材料成本的优势和逐步完善的医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以及

完整的研发体系，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亚太地区医药CMO业务得到迅速发展，医

药CMO产业正向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国家转移。 随着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

以及国家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防止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的法规和政策的推

动，国内已经发展出不少资金实力和人才储备雄厚、技术和工艺领先的医药CMO

企业，市场参与者的竞争实力不断增强。 此外，由于该行业整体毛利率较高，仍在不

断吸引新的竞争者进入该领域。

随着医药CMO行业中竞争者实力的增强以及新竞争者的加入，市场整体供给

能力增强，市场供需结构可能会发生变化，久凌制药面临的市场竞争可能加剧，进

而可能对久凌制药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当前，久凌制药凭借优秀的产品和服务

在客户中建立了良好的口碑和信誉， 形成了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并在区域市场竞争

格局中确立了一定优势，但仍然面临其他企业的有力竞争，其未来发展仍存在一定

风险。

（二）安全生产风险

久凌制药生产过程中使用的部分原材料为易燃、易爆、腐蚀性或有毒的危险化

学品，对生产操作的要求较高。 如果在生产、装卸、贮存、运输以及使用等环节操作

不当或维护措施不到位，则可能引发爆炸、泄露或火灾等安全事故。

为了加强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久凌制药制定了一系列安全生产管理制

度，所有制度均从管理人员到生产一线各岗位操作工人逐级落实。 通过安全生产管

理制度的落实，久凌制药的安全生产活动得到有效保障，报告期内未发生过重大安

全生产事故。 但是，由于生产工艺流程繁复，对设备操作要求较高，久凌制药在生产

过程中仍不能完全排除因设备故障、 工艺操作不当乃至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事件

所导致的安全生产风险。

（三）环保风险

久凌制药的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废气、废水、废渣或其他污染物，如果处理方式

不当，可能会对周围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若未来久凌制药污染物排放无法达到国家

规定的要求，则可能受到环保部门的行政处罚，从而对久凌制药的生产经营产生不

利影响；同时，如未来国家及地方政府进一步提高环保监管要求，久凌制药已投产

项目或新投建生产项目为了满足更为严格的环保标准， 可能需要升级改造目前配

套使用的环保设施或在新投建项目时就配备完善且高标准的环保设施， 企业环保

支出将可能进一步增加，对久凌制药的经营业绩将产生不利影响。

久凌制药高度重视环保工作，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把

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作为战略目标，并制定了一系列环保制度。 报告期内，久凌制

药未受到过环保部门的处罚，其配备的环保设施均运行正常。 尽管如此，久凌制药

仍然存在因设施故障、工艺不完善、生产操作不当等原因导致环保事故的风险。 一

旦发生重大环保事故，不仅客户可能中止与久凌制药的合作，而且还面临被国家有

关部门处罚、责令关闭或停产的可能，进而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

（四）单一客户集中度较高的风险

报告期各期， 久凌制药前五名客户销售收入合计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

为100.00%和97.99%，客户集中度较高。 久凌制药对博腾股份的销售收入占当期营

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93.28%和80.00%。

经过长期的业务合作，标的公司已与博腾股份形成了稳定密切、互惠共赢的长

期战略合作模式。 尽管双方的紧密合作有利于提高标的公司的管理水平、 技术能

力，并提升标的公司产品销售的毛利率和经营业绩稳定性，但是不排除未来可能会

出现标的公司与博腾股份的合作关系不能持续， 或者因博腾股份经营状况发生重

大变化，从而对标的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重大影响。

为了实现长远业务发展规划，且逐步降低对单一客户的依赖程度，标的公司一

方面扩大产能以增强业务的承接能力；一方面也在不断的积极开拓新客户，目前久

凌制药已与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福安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知名医

药行业上市公司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 但受到产能限制及市场开拓能力等因素

的影响， 久凌制药未来能否持续开拓新的资源和客户并持续获得增量业务需求和

商业机会尚存在不确定性， 因此久凌制药在未来期间仍将可能面临单一客户占比

较高的问题，提请投资者对相关风险予以关注。

（五）产能受限的风险

近年来，随着下游市场规模的扩大和客户需求的增长，久凌制药的产能日趋饱

和，逐渐无法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导致其业务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制约。 为了提升

总体产能，久凌制药一方面对部分生产车间进行技术改造升级，进一步提升原有设

备的产能上限；另一方面，久凌制药正在积极筹建新车间，扩大整体产能。

如果久凌制药未来的产能扩张不及预期，无法满足下游客户不断增长的需求，

将可能导致其失去部分订单，影响与客户合作关系，进而造成未来经营业绩增速放

缓、停滞，甚至可能导致经营业绩下滑。

（六）原材料价格上涨的风险

久凌制药的生产用原材料主要包括精细化工原料、常见的酸碱及无机盐、溶剂

与催化剂等，其价格受国际形势、原油价格、宏观经济变化和供求关系等多种因素

的影响。 如果未来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全球经济滑坡等不可抗力，或是国内宏观经

济环境重大变化等情况，可能会出现原材料短缺、价格上涨等情况，并对久凌制药

的业绩造成不良影响。

（七）产品价格波动的风险

久凌制药的产品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原材料价格的影响，同时，久凌制药下

游客户包括大型制药企业和上市制药公司在内的优质客户群体， 具有一定的议价

能力，未来双方合作方式、议价谈判结果的变化均可能会导致久凌制药产品售价出

现波动。 若未来久凌制药的产品价格出现下降，将有可能直接影响其收入及毛利率

水平，对其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八）经营业绩波动的风险

按照与客户合作方式的不同进行分类， 久凌制药从事的业务主要分为定制化

生产业务与多客户产品生产业务两类。 两种业务模式在产品形态、生产技术等方面

并无实质性差异。

定制化生产业务的需求主要由已建立合作关系的客户的定制需求决定， 而客

户的需求则由客户的研发进度、下游需求、生产计划等多方面因素决定。 尤其是客

户的生产计划将直接影响久凌制药的销售情况，如果客户需求发生重大变化，久凌

制药将面临业绩波动的风险。

多客户产品生产业务则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 随着市场同行业公司的增加

与竞争的加剧，久凌制药的销售情况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如果久凌制药的已有客

户发生流失，而又无法与新客户建立合作关系的话，其经营活动将会受到一定的冲

击，业绩将产生较大波动。

（九）技术研发风险

相较于普通化工产品，久凌制药所生产的医药中间体产品对技术要求更高，更

新换代更快。 医药中间体生产企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是否能紧跟行业趋

势对已有产品进行更新换代，并能够匹配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 因此，久凌制药必

须准确把握新工艺、新技术的发展趋势，及时将更先进的工艺及技术应用于生产当

中，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进一步发展。

目前久凌制药通过积极学习行业最新技术、持续关注客户技术需求、不断改进

现有技术工艺等方式，保证了其技术方面的优势。 但若久凌制药未来未能准确把握

行业趋势或及时对现有工艺作出改进，将面临不能保持技术优势的风险。

（十）核心技术人员流失和不足的风险

久凌制药的发展得益于其拥有丰富市场、生产、管理经验并对技术工艺有深刻

理解的管理团队。 久凌制药通过激励机制向核心技术人员倾斜、 核心技术人员持

股、内部培养核心技术人员、引入外部核心技术人员等方式，保证了核心技术人员

的积极性和稳定性，并避免了核心技术人员的流失。 尽管久凌制药已经制定并实施

了针对核心技术人员的多种绩效激励机制，但随着业务的扩张，对于各类技术人员

和专业人才的需求也将不断扩大，如果标的公司的人力资源战略与人才的引进、培

养无法跟上自身的发展速度，标的公司的经营将会面临人才流失或不足风险。

（十一）所得税政策变化的风险

久凌制药于2014年10月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审核，2014年至2016年享受15%企

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久凌制药自2017年度开始按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

15%缴纳企业所得税。 税收优惠政策期满后，将按照税法规定，自第二年开始适用

25%的税率，其税后利润将受到不利影响。此外，如果未来国家主管税务机关对上述

所得税的税收优惠政策作出调整， 也将对久凌制药的经营业绩和利润水平产生一

定程度的影响。

三、其他风险

（一）股票价格波动风险

股票市场投资收益与风险并存。 股票市场价格的波动，不仅取决于企业的经营

业绩，还受宏观经济、银行利率、市场资金供求状况、投资者心理预期等因素的影

响。本次交易需要有关部门审批且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方能完成。由于以上多种不

确定因素的存在，公司股票可能会产生脱离其本身价值的波动，从而给投资者带来

投资风险。 投资者在购买公司股票前应对股票市场价格的波动及股市投资的风险

有充分的了解，并做出审慎判断，谨慎参与投资。

（二）不可抗力风险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宏观经济、自然灾

害、法律政策以及其他突发性不可抗力事件将可能影响本次交易的顺利进行。 本公

司不排除因政治、经济、自然灾害等其他不可控因素为本次交易带来不利影响的可

能性。

释 义

本报告书摘要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一、一般性释义

本报告书摘要、重组

报告书摘要

指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摘要》

本报告书、重组报告

书

指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

公司、本公司、上市公

司、星湖科技

指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久凌制药、标的公司、

交易标的

指

四川久凌制药科技有限公司

曾用名：宜宾久凌化学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 指 久凌制药100%之股权

交易对方 指

张国良、张凤、曾昌弟、张玲、贾云峰、蒋能超、方善伦、李远刚、夏

磊、高福元、唐劲、彭相程、简勇、严敏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

指

星湖科技向张国良、张凤、曾昌弟、张玲、贾云峰、蒋能超、方善

伦、李远刚、夏磊、高福元、唐劲、彭相程、简勇、严敏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久凌制药100%之股权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 募集配套资

金、配套融资

指 星湖科技向不超过10名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协议》

指

2018年3月29日，星湖科技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协议补

充协议》

指

2018年5月25日，星湖科技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补充协议》

《业绩补偿协议》 指 2018年3月29日，星湖科技与交易对方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

《业绩补偿协议补充

协议》

指

2018年5月25日，星湖科技与交易对方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

补充协议》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 指 星湖科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一新医药 指 广安一新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系久凌制药之全资子公司

广新集团 指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系星湖科技之控股股东

汇理资产 指 深圳长城汇理资产服务企业（有限合伙）

汇理六号 指 深圳长城汇理六号专项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肇东公司 指 肇东星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星创投资 指 深圳市星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科汇贸易 指 肇庆市科汇贸易有限公司

星科投资 指 广东星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超哲 指 重庆超哲贸易有限公司

报告期、最近两年 指 2016年及2017年

评估基准日 指 2017年9月30日

审计基准日 指 2017年12月31日

定价基准日 指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2018年3月30日

交割日 指 本次交易获准实施后，实施标的资产的权属转移的行为之日

交割审计基准日 指 指交割日的前月最后一日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国家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全国人大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国务院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原安监总局 指

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已于2018年改组后并入中华人

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

原卫生部 指

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已于2018年改组后并入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工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独立财务顾问、安信

证券

指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大华会计师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和评估 指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竞天公诚律师 指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审计报告》 指

大华会计师出具的大华审字[2018]008123号《四川久凌制药科

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备考审阅报告》 指

大华会计师出具的大华核字[2018]003063号《广东肇庆星湖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阅报告》

《资产评估报告》 指

中和评估出具的中和评报字（2018）第YCV1004号《广东肇庆

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所涉及的四川久凌制药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项目资产

评估报告》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年修正）》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4年修正）》

《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6年修订）》

《重组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2016年修

订）》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

《格式准则26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7年修订）》

《问题与解答》 指

《〈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配套融资相关规定的决

定〉的问题与解答》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二、专业词汇

医药中间体 指 用于药品合成工艺过程中的一些化工原料或化工产品

CMO 指

Contract�Manufacture�Organization的缩写， 即合同生产组

织，是外包行业中的一种组织方式，主要为跨国制药公司和生

物技术公司提供药学研究、药品生产等定制研发生产服务

CDMO 指

Contract� development� and�manufacturing� organization的

缩写，即定制研发生产机构，主要为跨国制药企业及生物技术

公司提供临床新药工艺开发和制备，以及已上市药物工艺优化

和规模化生产服务的机构

强生 指 美国强生公司，英文名Johnson�＆ Johnson

吉利德 指

吉利德科学公司，是一家以研究为基础，从事药品的开发和销

售的生物制药公司

博腾股份 指 重庆博腾制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邦药业 指 江西东邦药业有限公司

福安药业 指 福安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莱美药业 指 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ICH�Q7 指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Guide� for� Active�

Pharmaceutical

Ingredients，ICH制定的原料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GMP医药中间体 指

ICH�Q7定义的在GMP要求下生产的医药中间体， 即原料药起

始物料之后的、在原料药合成步骤中产生的、在成为原料药前

还会经历进一步的分子变化或者精制的一种物质

原料药、API 指

Active�Pharmaceutical�Ingredients的缩写， 又称活性药物成

份，由化学合成、植物提取或者生物技术所制备，但病人无法直

接服用的物质，一般再经过添加辅料、加工，制成可直接使用的

制剂

制剂 指

制剂是根据药典或药政管理部门批准的标准， 为适应诊断、治

疗或预防的需要而制成的药物应用形式的具体品种

医药原料 指 原料药起始物料之前的医药中间体

原料药起始物料 指 是指一种原料或中间体，用来生产一种原料药

ISO9001 指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发布的《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国际标准

创新药 指

Innovator�Drug、New�Drug，即经过药物发现、临床前研究、临

床试验等全部或者部分研发过程得到的药品，该药品一般在研

发阶段即申请化合物、适应症等专利，在通过新药申请获得批

准则可上市销售

专利药 指 专利权期限以内的创新药

仿制药 指

Generic�Drug，又称通用名药，即以其有效成份的化学名命名

的，模仿业已存在的创新药，在药学指标和治疗效果上与创新

药是完全等价的药品

QA 指 Quality�Assurance的缩写，即质量保证

QC 指 Quality�Control的缩写，即质量控制

EHS 指 Environment,�Health�and�Safety的缩写，即环境、健康和安全

反应釜 指

有物理或化学反应的容器， 通过对容器的结构设计与参数配

置，实现工艺要求的加热、蒸发、冷却及低高速的混配功能

SOP 指

Standard�Operating�Procedure的缩写，即标准作业程序，就是

将某一事件的标准操作步骤和要求以统一的格式描述出来，用

来指导和规范日常的工作

FDA 指

Food�and�Drug�Administration的缩写，即美国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

GMP 指

Good�Manufacturing�Practice的缩写， 即药品生产质量管理

规范

cGMP 指

Current�Good�Manufacture�Practices的缩写， 即动态药品生

产质量管理规范

WTO 指 World�Trade�Organization的缩写，即世界贸易组织

HIV 指

Human�Immunodeficiency�Virus的缩写，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即艾滋病

Business�Insights 指 一家致力于数据挖掘和预测分析的国际咨询公司

Informa 指 一家国际咨询公司

IMS�Health 指 一家为医药健康产业提供专业信息和战略咨询服务的公司

Frost�＆ Sullivan 指 一家企业增长国际咨询公司

Evaluate�Pharma 指 一家医疗健康领域行业及市场调研公司

前瞻产业研究院 指

一家提供产业申报、产业规划、产业布局等的咨询与解决方案

服务的国内公司

IDF 指 International�Diabetes�Federation的缩写，即国际糖尿病联盟

注：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分项数之和在尾数上可能存在差异，这些差异

均系四舍五入造成。

第一节 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及目的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1、贯彻落实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相关决策部署

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5年9月13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

革的指导意见》正式发布，本次并购重组是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广新集团贯彻落

实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精神的重要举措之一，是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广东省国资

委关于推进商业类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举措， 以推动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和实现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目的。

2、政策支持上市公司实施产业并购

2014年3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优化企业兼并重组市场环境的意见》

（国发〔2014〕14号）提出，兼并重组是企业加强资源整合、实现快速发展、提高竞

争力的有效措施，是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发展质量效

益的重要途径。 强调要加强产业政策引导，发挥产业政策作用，鼓励优强企业兼并

重组，加强企业兼并重组后的整合，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2015年8月，证监会、财政部、国资委、银监会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鼓励上市公

司兼并重组、现金分红及回购股份的通知》（证监发[2015]61号），提出要“大力推

进上市公司兼并重组” 、“鼓励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依托资本市场加强资源整合，调

整优化产业布局结构，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

2015年4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优化企业兼并重组市

场环境的实施意见》（粤府办[2015]30号）提出，积极推动国有企业通过引入非国

有资本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推动国有企业资产重组，加大企

业内部资源整合力度，鼓励开展跨地域、跨所有制的并购重组。

2017年5月，上交所发布的《沪市上市公司2016年年报整体分析报告》中明确

指出，积极支持上市公司利用并购重组实现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星湖科技作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积极响应政策号召，抓住政策机遇，通过并

购重组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业务转型升级，提高未来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3、上市公司食品及饲料添加剂业务持续亏损，而原料药及中间体业务发展良

好

上市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食品添加剂、饲料添加剂、化学原料药、医药中间体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 报告期各期，公司的营业收入分别为67,984.75万元和

68,696.94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4,221.99万元和-16,

135.71万元。其中，公司的食品及饲料添加剂业务销售收入分别为28,864.27万元和

39,149.37万元，毛利率分别为-0.70%和-0.03%。 公司的原料药及中间体业务销售

收入分别为38,360.75万元和29,101.69万元，毛利率分别为36.05%和40.67%。

报告期内，由于受食品添加剂及饲料添加剂行业产能过剩、市场非理性竞争的

不利影响，公司食品添加剂及饲料添加剂业务持续亏损，严重拖累公司的整体盈利

能力。 反之，公司原料药及中间体业务发展良好，毛利率较高，已成为公司主要利润

来源。

上市公司为了尽快扭亏为盈， 保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

益，一方面将继续坚持精细化管理，通过整合自身资源，加大技术研发等一系列措

施来改善自身的盈利能力； 一方面也积极尝试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整合外部优质

资源，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强化优势业务板块，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

4、医药CMO行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随着全球药品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药品监督管理日益严格、药品研发成本不断

上升以及众多重磅药物专利到期所引起的仿制药的市场冲击， 国际制药企业面临

着越来越大的经营压力。 为了控制成本和提升效率，大型制药公司必须提高研发效

率，降低成本和风险，将公司资源集中于核心业务，部分研发和生产则外包给医药

CMO企业，医药CMO行业由此迎来了快速发展时期，在过去的二十年一直保持着

两位数的高速增长。 根据Business� Insights的预测，2018年至2020年， 全球医药

CMO市场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年复合增长率维持在11%左右，预计2020年的全

球市场规模将达到873亿美元。

2011—2020年全球医药CMO市场规模

数据来源：Business� Insights

凭借着人工成本、 原材料成本的优势和逐步完善的医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以

及不断提升的工业研发体系，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亚太地区近年来医药CMO业

务得到迅速发展，全球医药CMO产业正向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国家转移。 根

据Business� Insights的预测， 预计2020年中国医药市场规模将达到85亿美元，约

占全球市场规模的10%左右。

2011—2020年中国医药CMO市场规模

数据来源：Business� Insights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1、有利于增强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提升股东回报

久凌制药自2003年成立以来，一直深耕医药CMO行业，通过十余年的实践与

发展， 不断进行技术突破和工艺提升， 积累了一系列在业内领先的生产工艺和技

术，并形成了多元化的产品组合和产品储备，产品收率和产能利用率较高，成本优

势明显，盈利能力较强。 报告期各期，久凌制药的净利润分别为2,708.12万元和3,

445.83万元，呈快速增长趋势。

在本次交易中， 交易对方承诺久凌制药2017年至2020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3,020万元、3,200万元、3,790万元和4,350

万元，预期未来盈利情况较好。 因此，本次交易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有

助于增强上市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2、快速切入医药CMO行业，强化原料药及中间体业务布局

星湖科技是一家以生物发酵和生物化工为核心的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

企业、国家火炬计划优秀高新技术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一整套完备的生

产体系和综合的集成生产环节，并拥有了一系列以产业链形式开发的产品。 虽然公

司受其食品添加剂及饲料添加剂业务的影响，近几年整体盈利能力不佳，但其原料

药和医药中间体业务发展良好，近年来持续盈利。 2016年及2017年，上市公司的原

料药和医药中间体业务销售收入分别为38,360.75万元和29,101.69万元，占当期营

业收入比例分别为56.43%和42.36%，毛利率分别为36.05%和40.67%，已成为公司

利润的主要来源。

星湖科技作为广东省国资委旗下唯一一家医药行业的上市平台公司， 希望以

其生物发酵核心技术为基础，充分发挥其在资本市场的并购融资优势，整合有关生

物制药、化学制药等产业资源，不断提高其原料药及医药中间体业务的规模和盈利

能力，逐步提升其市场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近几年，国内医药CMO行业发展迅速，未来市场前景广阔。 久凌制药是一家一

直致力于医药CMO行业十余年的优秀医药中间体生产企业。 通过本次并购重组，

上市公司不仅可以快速切入市场前景广阔的医药CMO行业，为公司的持续稳定发

展打造新的业务增长点，同时还能够与其原有的原料药及中间体业务相辅相成，进

一步促进原料药及中间体业务的发展。

3、增强核心竞争力，实现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的协同发展

星湖科技是以生物发酵和生物化工为核心技术的制造企业， 其产品主要为发

酵类产品和生物化工类产品，其中包括医药中间体、化学原料药。 久凌制药是以化

学合成为核心技术的医药中间体生产企业。 星湖科技与久凌制药在生产运营、市场

营销、客户资源、技术研发等方面存在诸多共性，双方具有良好的资源整合基础。

本次交易完成后，久凌制药成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有助于上市公司与标的

公司现有业务产业链的相互延伸， 有助于实现双方生物发酵与化学合成技术的优

势互补，有助于双方产品资源、营销资源、区域资源等互补，充分发挥经营、财务、管

理协同的效应，进一步增强上市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

二、本次交易决策过程和批准情况

（一）本次重组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1、2018年3月29日，久凌制药召开股东会审议并通过了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

2、2018年3月29日，上市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组的

预案；

3、2018年5月25日，上市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组

的草案。

（二）本次重组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1、广东省国资委对标的资产评估结果的备案；

2、本次交易尚需取得广东省国资委的批准；

3、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4、本次交易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公司在取得上述批准前不得实施本次重组方案。 本次重组能否获得上述批准

或核准，以及最终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三、本次交易具体方案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星湖科技拟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久凌制药100%的股权，

本次交易的总作价为39,400.00万元， 其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金额为25,

610.00万元（占总对价65%），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金额为13,790.00万元（占

总对价35%）。

同时， 公司拟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16,790.00万元，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部分、支付本次交易相关的中介费

用、重庆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等。

本次交易包括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与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部

分。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生效和实施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生效和

实施为前提条件， 但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实施与否或是否足额募集不影响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

（二）本次交易的评估及作价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久凌制药100%股权，评估基准日为2017年9月30日。中

和评估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两种评估方法对久凌制药100%股权的价值进行

了评估，并采用收益法的评估值作为评估结论。

根据中和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2017年9月30日，久凌

制药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 （母公司报表口径） 为13,208.84万元， 评估值为39,

469.00万元，评估增值26,260.16万元，增值率为198.81%。

基于上述评估结果，交易各方协商确定久凌制药100%股权最终的交易价格为

39,400.00万元。

（三）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1、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2、发行对象及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张国良、张凤、曾昌弟、张玲、

贾云峰、方善伦、李远刚、蒋能超、夏磊、高福元、唐劲、彭相程、简勇、严敏等14名自

然人。

本次发行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

3、发行股票的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公告日。

根据《重组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

考价的90%。 市场参考价为本次交易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

日或者1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

日、60个交易日及120个交易日的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如下

单位：元/股

市场参考价 交易均价 交易均价×90%

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 4.58 4.12

定价基准日前60个交易日 4.77 4.29

定价基准日前120个交易日 5.24 4.72

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

价＝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经交易各方协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4.61元/股。

本次交易以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作为市场参考价，不

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是在符合《重组办法》相

关规定的基础上，根据市场化定价的原则，交易各方经协商一致确定，发行价格合

理。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上市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

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发行价格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相

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4、发行数量及支付现金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的总价为39,400.00万元，其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金额为

25,610.00万元，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4.61元/股，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的交易金额为13,790.00万元。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补充协议》的相关约定，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将向交易

对方发行的股份数量及支付的现金对价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发行股份对价

（万元）

发行股份数量

（万股）

占本次发行股

数比例（%）

支付现金对价

（万元）

1 张国良 11,256.68 2,441.80 43.95 6,061.29

2 张凤 7,528.37 1,633.05 29.40 4,053.74

3 曾昌弟 1,807.20 392.02 7.06 973.11

4 张玲 837.84 181.74 3.27 451.14

5 贾云峰 702.70 152.43 2.74 378.38

6 方善伦 675.67 146.57 2.64 363.82

7 李远刚 675.67 146.57 2.64 363.82

8 蒋能超 675.67 146.57 2.64 363.82

9 夏磊 594.59 128.98 2.32 320.16

10 高福元 283.78 61.56 1.11 152.81

11 唐劲 164.29 35.64 0.64 88.46

12 彭相程 164.29 35.64 0.64 88.46

13 简勇 135.13 29.31 0.53 72.76

14 严敏 108.11 23.45 0.42 58.21

合计 25,610.00 5,555.31 100.00 13,790.00

发行数量精确至股，计算结果如出现不足1股的尾数应舍去取整，不足1股的余

额由交易对方赠予上市公司。 最终发行数量将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及上

述约定的计算方法而确定。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出现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发行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5、锁定期安排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获得的久凌制药100%股权，交易

对方因本次交易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包括锁定期内因上市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衍生取得的上市公

司股份，以下简称“禁售期” ）。

在满足上述禁售期要求的基础上， 交易对方将按照其签署的交易协议约定安

排认购股份的锁定及解锁，锁定期具体安排如下：

期数 可申请解锁时间 累计可申请解锁股份

第一期

下列日期中最晚的日期为可申请解锁时间：

1、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

资产2018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的

差异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之次日；

2、按照《业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

履行完毕补偿义务（如需）之次日；

若第一期申请解锁的股份处于禁售期内， 已解

锁股份应于禁售期结束后方可转让；

可申请解锁股份=本次

认购股份 *40%—当年

已补偿的股份（如有）

第二期

下列日期中最晚的日期为可申请解锁时间：

1、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

资产2019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的

差异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之次日；

2、按照《业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

履行完毕补偿义务（如需）之次日；

若第二期申请解锁的股份处于禁售期内， 已解

锁股份应于禁售期结束后方可转让；

可申请解锁股份=本次

认购股份 *70%—累计

已补偿的股份（如有）

第三期

下列日期中最晚的日期为可申请解锁时间：

1、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

资产2020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的

差异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及对商誉减值出具专项

减值测试报告之次日；

2、按照《业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

履行完毕补偿义务（如需）之次日；

可申请解锁股份=本次

认购股份*100%—累计

已补偿的股份 （如有）

—进行减值补偿的股份

（如有）

提前完成承诺

业绩情况下的

解锁安排

下列日期中为可申请解锁时间：

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间届满前提前完成累计

承诺净利润的， 自提前完成承诺业绩当年度的专项

审核报告出具之次日；

若该次申请解锁的股份处于禁售期内， 已解锁

股份应于禁售期结束后方可转让；

累计可申请解锁股份=

本次认购股份*70%—

累计已补偿的股份（如

有）；

剩余股份解锁期同

“第三期”

（四）募集配套资金

1、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人民

币1.00元。

2、发行对象及发行方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面向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证券

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其他境内法人投

资者和自然人等特定对象发行，最终发行对象将不超过10名。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

司以其管理的2只以上基金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

3、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公司拟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发行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90%（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

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最终发行

价格将在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的核准批文后，按照《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等相关规定，根据询价结果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与本次交易的独

立财务顾问协商确定。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本次发行价格因上市公司出现派息、送股、现

金分红、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

价格将根据相关法律及上交所相关规则之规定相应调整。

4、募集配套资金金额和发行股票数量

本次交易拟募集配套资金为不超过16,790.00万元，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

拟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交易价格扣减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停牌前六个月内及

停牌期间以现金增资入股标的资产部分对应的交易价格后的100%。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数量将根据询价方式确定的发行价格确

定，最终发行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股本总额的20%。 最终价格确定后，如认

购对象认购的股份数量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股本总额的20%的，公司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份的数量则为本次发行前公司股本总额的20%，即两者孰低原则。在该范围内，

最终发行数量将按照《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规定，由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

权，与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保荐机构）协商确定。

在本次配套融资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发生派息、送股、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事项的，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股票发行数

量将按照上交所的相关规则作相应调整。

5、锁定期安排

参与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方认购的股份自股票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

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发行完成后，认购方因上市公司实施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

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待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次发行的股份将依据中

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相关规定在上交所上市交易。

6、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上市公司拟募集配套资金为不超过16,790.00万元，具体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13,790.00 13,790.00

2 支付本次交易相关的中介费用 1,500.00 1,500.00

3 重庆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156.77 1,500.00

合计 17,446.77 16,790.00

（五）业绩承诺与补偿及奖励安排

本次交易的业绩补偿主体为交易对方张国良、张凤、曾昌弟、张玲、贾云峰、方

善伦、李远刚、蒋能超、夏磊、高福元、唐劲、彭相程、简勇、严敏等14名自然人。

根据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交易对方承

诺标的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2017年不低于3,020万

元、2018年不低于3,200万元、2019年不低于3,790万元、2020年不低于4,350万

元。

在业绩承诺期间， 如果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

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则交易对方需按照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

议的约定优先以其届时持有的上市公司的股份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以本次交易

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上限，股份补偿不足的部分将以现金进行补偿；如果

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间累计实现的净利润总额超过累计承诺的净利润总额，超

出部分将按照《业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作为对久凌制药核心管理团队的超

额业绩奖励。 具体补偿与奖励的方式如下：

1、业绩承诺期间，触发即期补偿义务的情形

业绩承诺期间各期，如标的公司当期实际完成净利润低于当期承诺净利润80%

（不含）时，触发即期补偿义务，当期应补偿金额为：

如标的公司当期实际完成净利润高于当期承诺净利润80%（含）， 但低于当期

承诺净利润的100%（不含）时，当期暂不进行补偿，待业绩承诺期满后进行补偿。

2、业绩承诺期间届满后，触发补偿义务的情形

业绩承诺期间届满后， 业绩承诺方在业绩承诺期最后一期末 （以下称 “期

末” ）的补偿义务与应补偿金额应分别根据如下情形确定：

（1） 如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间累计实际完成净利润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的

100%（不含），但高于累计承诺利润的90%（含）时，业绩承诺期末应补偿金额为：

截至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前期累计已补偿金额

（2）如标的公司累计实际完成净利润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的90%（不含），但

高于累计承诺利润的60%（含）时，在业绩承诺期末应补偿金额为：

3、业绩承诺期间，如业绩承诺方触发各期或期末补偿义务的，其应优先以所持

上市公司的股份进行补偿，业绩承诺方当期或期末应补偿股份数的计算方式为：

应补偿股份数=当期或期末应补偿金额÷本次股份发行价格

当期或期末股份不足补偿的部分，应以现金进行补偿，业绩承诺方当期或期末

应以现金补偿的金额计算方式为：

现金补偿金额=当期或期末应补偿金额－当期或期末已补偿股份数×本次股

份发行价格

4、承诺方在业绩承诺期间的累积补偿金额以本次交易价格扣减标的公司在业

绩承诺期间累积实现净利润数后的金额为上限。

5、计算应补偿金额时，如计算的补偿金额小于零，按零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

份及现金不冲回。

6、在业绩承诺期间最后一年度末，上市公司将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

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进行减值测试， 如标的公司于业绩承诺期间最后一年度末的

期末减值额〉 业绩承诺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金额，

则承诺方应向上市公司另行补偿股份或现金（以下简称“减值补偿” ）。

期末减值应补偿金额为：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期间已累计补偿金额。

当触发补偿义务时优先以股份补偿，期末减值应补偿股份为：期末减值应补偿

金额÷本次发行价格。

如股份不足以补偿的，期末减值现金补偿金额为：期末减值应补偿金额－期末

减值已补偿股份数×本次发行价格。

7、若久凌制药在业绩承诺期间累计实现的净利润总额超过累计承诺的净利润

总额，超过部分的50%将作为对久凌制药核心管理团队的超额业绩奖励。 上述超额

业绩奖励金额不应超过业绩承诺方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总对价的20%。 上市公司

应于业绩承诺期间最后一年的专项审计报告披露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按照约定确

定超额业绩奖励金额并授权久凌制药以现金方式支付给核心管理团队人员， 具体

分配方案（包括分配名单及分配比例）届时由久凌制药总经理办公会制定，经上市

公司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审核确定后执行。

奖励现金金额=（累计实现净利润数—累计承诺净利润数）×50%

（六）过渡期标的资产的损益归属及滚存利润安排

自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不含当日）起至交易标的股权交割日（含当日）止

为交易过渡期，标的公司100%股权在过渡期间产生的收益由上市公司享有，在过

渡期间产生的亏损（如有）由各交易对方按其持有对应交易标的的股权比例，在交

割日后30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向上市公司补足。

标的资产截至评估基准日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归上市公司所有。 在本次发行结

束之日后， 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发行后上市公司新老股东共

同享有。

四、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为食品添加剂、饲料添加剂、化学原料药、医

药中间体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其主要产品包括呈味核苷酸二钠、腺嘌呤、脯氨酸、

利巴韦林、肌苷、果葡糖浆等。 久凌制药是一家从事医药中间体研发、生产与销售的

医药化工企业，其主要产品包括艾滋病药物中间体、丙肝药物中间体、糖尿病药物

中间体、镇痛药物中间体、心血管药物中间体、癌症病药物中间体等。

本次交易完成后，久凌制药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上市公司医药中间

体产品种类将进一步丰富， 上市公司化学原料药及医药中间体业务规模将进一步

提升，双方均可延伸其原有的产业链，实现纵向一体化，发挥业务之间的协同效应，

提高上市公司的经营效率和经营成果。

（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的总股本为645,393,465股，广新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广东省人民政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补充协议》的相关约定，本次交易上市公司拟

向久凌制药的全体股东发行55,553,139股股份，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

将增加至700,946,604股（不考虑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部分）。 本次交易完成前

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完成后（配套前）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1 广新集团 96,417,436 14.94 96,417,436 13.76

2 汇理资产 95,000,000 14.72 95,000,000 13.55

3 张国良 - - 24,417,958 3.48

4 汇理六号 18,049,619 2.80 18,049,619 2.58

5 张凤 - - 16,330,528 2.33

6

广东金叶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15,000,000 2.32 15,000,000 2.14

7

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7,606,900 1.18 7,606,900 1.09

8

湖南湘投金天科技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6,783,000 1.05 6,783,000 0.97

9 罗瑞云 6,731,674 1.04 6,731,674 0.96

10 程洁 4,806,300 0.74 4,806,300 0.69

11 曾昌弟 - - 3,920,167 0.56

12 吴其浩 3,556,275 0.55 3,556,275 0.51

13

上海星河数码投资有限

公司

3,004,911 0.47 3,004,911 0.43

14 张玲 - - 1,817,432 0.26

15 贾云峰 - - 1,524,298 0.22

16 蒋能超 - - 1,465,669 0.21

17 方善伦 - - 1,465,662 0.21

18 李远刚 - - 1,465,662 0.21

19 夏磊 - - 1,289,787 0.18

20 高福元 - - 615,578 0.09

21 唐劲 - - 356,377 0.05

22 彭相程 - - 356,377 0.05

23 简勇 - - 293,133 0.04

24 严敏 - - 234,511 0.03

25 其他社会公众股东 388,437,350 60.19 388,437,350 55.42

合计 645,393,465 100.00 700,946,604 100.00

公司主要股东中，汇理六号与汇理资产系同一控制下企业，其实际控制人均为

宋晓明。 2016年1月21日至2016年1月25日，汇理六号通过二级市场购入星湖科技

股票18,049,619股，占公司总股本2.80%。 汇理六号已于2016年1月25日出具不可

撤销承诺，自增持之日起（2016年1月21日）至该部分股份减持完毕，将将该次增持

所持星湖科技18,049,619股股票的表决权全部委托给公司控股股东广新集团，因

此其所持公司2.80%股份的表决权由广新集团享有。

本次交易前，广新集团直接持有上市公司96,417,43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为14.94%， 汇理六号已将所持上市公司18,049,619股股票 （占公司总股本

2.80%）的表决权全部委托给广新集团，因此广新集团直接持有和享有投票权的公

司股份占比合计为17.74%，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汇理资产及汇理六号实际持有

且享有投票权的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为14.72%，为公司第二大股东，且其为上市公司

的财务投资者， 不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 上市公司其他社会公众股东持股较为分

散，持股比例均在5%以下。 综上，本次交易前，公司控股股东为广新集团，公司实际

控制人为广东省人民政府。

本次交易完成后，在不考虑配套融资的情况下，上市公司社会公众股东持股比

例为55.42%， 社会公众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不低于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10%，上市公司股票仍具备上市条件。 广新集团直接和间接控制上市公司16.33%

股票所对应的表决权， 广新集团控股股东地位及广东省人民政府的实际控制人地

位不会改变。

（三）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2016年及2017年， 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分别为67,984.75万元和68,696.94万

元，净利润分别为2,430.62万元和-15,827.32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分别为-4,221.99万元和-16,135.71万元，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持续亏损，整体盈利

能力较弱。

久凌制药是一家从事医药中间体研发、生产与销售的医药化工企业，其主要通

过开展CMO业务和多客户产品业务为下游客户提供专业的医药中间体研发与生

产服务。 久凌制药拥有出色的工艺优化能力、生产转化能力、突出的成本管控能力

和稳定的客户关系，产品质量稳定，产品收率较高，产品成本优势明显，已与博腾股

份、福安药业、莱美药业等优质客户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报告期各期，久凌

制药的营业收入分别为8,462.45万元和10,525.21万元， 净利润分别为2,708.12万

元和3,445.83万元，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 截至2017年12月31日，久凌制药的合并

财务报表总资产为17,065.56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14,421.88万元。

此外，根据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交易对方

承诺久凌制药2017年至2020年期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

别不低于3,020万元、3,200万元、3,790万元和4,350万元。

综上可见，本次交易标的公司的资产质量较好，报告期内持续盈利，且未来预

期持续盈利能力较强。 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将进一步增加，

盈利能力将得到增强，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抵御风险能力和持续盈利能力，改善上

市公司资产质量，有利于上市公司的长远发展。

五、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星湖科技经审计的2017年度的财务数据、 久凌制药经审计的2017年度的

财务数据以及本次交易按评估值计算的成交金额情况， 本次交易的相关比例计算

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交易标的相关指标

星湖科技

相关指标

占比（%）

久凌制药 成交金额 孰高值

资产总额 17,065.56 39,400.00 39,400.00 144,870.91 27.20

净资产额 14,421.88 39,400.00 39,400.00 91,413.66 43.10

营业收入 10,525.21 - - 68,696.94 15.32

注： 资产总额占比=久凌制药资产总额与成交金额的孰高值/星湖科技的资产

总额；

净资产额占比=久凌制药净资产额与成交金额的孰高值/星湖科技的净资产

额；

营业收入占比=久凌制药营业收入/星湖科技营业收入。

由上表可以看出，根据《重组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

次交易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因此需通过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

委的审核，并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六、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前，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14名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

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超过5%的股东均无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

成关联交易。

七、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一）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

根据《重组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上市公司自控制权发生变更之日起60个月

内，上市公司向收购人及其关联人购买资产，导致上市公司发生以下根本变化情形

之一的，构成重组上市：

（一） 购买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

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100%以上；

（二） 购买的资产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所产生的营业收入占上市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营业收入的比例达到

100%以上；

（三） 购买的资产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所产生的净利润占上市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净利润的比例达到100%以

上；

（四） 购买的资产净额占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

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100%以上；

（五） 为购买资产发行的股份占上市公司首次向收购人及其关联人购买资产

的董事会决议前一个交易日的股份的比例达到100%以上；

（六）上市公司向收购人及其关联人购买资产虽未达到本款第（一）至第（五）

项标准，但可能导致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发生根本变化；

（七）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可能导致上市公司发生根本变化的其他情形。

本次交易前60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为广新集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广东省

人民政府，未发生过变化。 本次交易后，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广新集团，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仍为广东省人民政府。

因此，本次交易未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根据《重组办法》的相关规

定，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二）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1、报告期内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 广新集团及广东省人民政府始终保持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的地位， 其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和比例没有发生变动， 持有上市公司股票

96,417,436股，持股比例为14.94%。

2、本次交易完成前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交易对方持股情况

假设：（1）上市公司向10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足额募集16,790.00万元配

套资金；（2） 发行价格按照不低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定价基准日

前二十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价的90%，即4.13元/股确定。

上述假设条件仅为模拟估算考虑配套融资后公司的股权结构情况， 不代表公

司配套融资的实际情况， 配套融资具体方案将在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

行的核准批文后，按照《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根据询价结果由公司董

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与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协商确定，敬请投资者注意。

基于上述假设条件，按照上市公司以4.61元/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行测算，本

次交易完成前后，实际控制人及交易对方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完成后

（配套融资前）

本次交易完成后

（配套融资后）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1 广新集团 96,417,436 14.94 96,417,436 13.76 96,417,436 13.00

2 汇理资产 95,000,000 14.72 95,000,000 13.55 95,000,000 12.81

4 张国良 - - 24,417,958 3.48 24,417,958 3.29

5 汇理六号 18,049,619 2.80 18,049,619 2.58 18,049,619 2.43

6 张凤 - - 16,330,528 2.33 16,330,528 2.20

7

广东金叶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15,000,000 2.32 15,000,000 2.14 15,000,000 2.02

8

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7,606,900 1.18 7,606,900 1.09 7,606,900 1.03

9

湖南湘投金天科技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6,783,000 1.05 6,783,000 0.97 6,783,000 0.91

10 罗瑞云 6,731,674 1.04 6,731,674 0.96 6,731,674 0.91

11 程洁 4,806,300 0.74 4,806,300 0.69 4,806,300 0.65

12 配套融资认购方1 - - - - 4,065,375 0.55

13 配套融资认购方2 - - - - 4,065,375 0.55

14 配套融资认购方3 - - - - 4,065,375 0.55

15 配套融资认购方4 - - - - 4,065,375 0.55

16 配套融资认购方5 - - - - 4,065,375 0.55

17 配套融资认购方6 - - - - 4,065,375 0.55

18 配套融资认购方7 - - - - 4,065,375 0.55

19 配套融资认购方8 - - - - 4,065,375 0.55

20 配套融资认购方9 - - - - 4,065,375 0.55

21 配套融资认购方10 - - - - 4,065,375 0.55

22 曾昌弟 - - 3,920,167 0.56 3,920,167 0.53

23 吴其浩 3,556,275 0.55 3,556,275 0.51 3,556,275 0.48

24

上海星河数码投资有限

公司

3,004,911 0.47 3,004,911 0.43 3,004,911 0.41

25 张玲 - - 1,817,432 0.26 1,817,432 0.25

26 贾云峰 - - 1,524,298 0.22 1,524,298 0.21

27 蒋能超 - - 1,465,669 0.21 1,465,669 0.20

28 方善伦 - - 1,465,662 0.21 1,465,662 0.20

29 李远刚 - - 1,465,662 0.21 1,465,662 0.20

30 夏磊 - - 1,289,787 0.18 1,289,787 0.17

31 高福元 - - 615,578 0.09 615,578 0.08

32 唐劲 - - 356,377 0.05 356,377 0.05

33 彭相程 - - 356,377 0.05 356,377 0.05

34 简勇 - - 293,133 0.04 293,133 0.04

35 严敏 - - 234,511 0.03 234,511 0.03

36 其他社会公众股东 388,437,350 60.19 388,437,350 55.42 388,437,350 52.38

合计 645,393,465 100.00 700,946,604 100.00 741,600,354 100.00

*注：上述股份发行数量精确至股，计算结果出现不足1股的已舍去尾数取整，

不足1股的余额由交易对方或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赠予上市公司。

本次交易前，广新集团直接持有上市公司96,417,43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为14.94%， 汇理六号已将所持上市公司18,049,619股股票 （占公司总股本

2.80%）的表决权全部委托给广新集团，因此广新集团直接持有和享有投票权的公

司股份占比合计为17.74%，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汇理资产及汇理六号实际持有

且享有投票权的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为14.72%，为公司第二大股东，且其为上市公司

的财务投资者， 不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 上市公司其他社会公众股东持股较为分

散，持股比例均在5%以下。 综上，本次交易前，公司控股股东为广新集团，公司实际

控制人为广东省人民政府。

本次交易完成后，在不考虑配套融资的情况下，交易对方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

份比例为7.93%，占比较低。 同时，交易对方均出具了《关于无参与或控制上市公司

实际经营管理的计划的承诺函》，承诺：本承诺人自身并没有参与或控制上市公司

实际经营管理的意图。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承诺人无向上市公司委派董事、监事或

高级管理人员参与上市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的计划， 不会对上市公司治理层结构产

生重大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在不考虑配套融资的情况下，广新集团直接和间接控制上市

公司16.33%股票所对应的表决权， 广新集团控股股东地位及广东省人民政府的实

际控制人地位不会改变。

本次交易完成后，在考虑配套融资的情况下，广新集团直接和间接控制上市公

司15.44%股票所对应的表决权， 广新集团控股股东地位及广东省人民政府的实际

控制人地位不会改变。

3、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董事会构成、提名及决议表决的具体安排

（1）本次交易完成后董事会构成情况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董事会由9名董事构成，其中独立董事3名。 本次交易未

对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董事会构成情况作出调整安排， 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构成不

会因本次交易发生任何变化。

（2）本次交易对方对董事会提名和决议的相关安排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等交易各方签署的

本次交易相关文件， 交易对方未对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董事会提名和决议事

项作出安排。 上市公司仍将按照现有公司章程及相关公司治理规则进行董事会提

名和决议。

八、本次交易完成后仍满足上市条件

在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影响下，本次交易发行股份预计为55,553,

139股，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股本将由645,393,465股变更为700,946,604股，社

会公众股东合计持股比例将不低于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0%。本次交

易完成后，公司仍满足《公司法》、《证券法》及《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定的股票

上市条件。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下转A16版）


